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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市监处罚

〔2023〕0601号 

陕西大森

慧林商贸

有限公司

销售不合

格作业本

案 

陕西大

森慧林

商贸有

限公司 

 91610113MA6W1PQN4R 许善强 

陕西大森慧林商贸有限

公司销售不合格作业本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

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四十九条之规

定，处罚如下：1、

罚款 60元；2、没

收违法所得 10

元。罚没总计 70

元。 

自动履

行接到

处罚决

定书之

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 

2023年 11

月 16日 


